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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602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智傑、邱志偉等 24 人，鑒於臺灣水路交通日漸發

展，政府推動水路遊憩政策，又我國為海島國家船舶運輸甚

是重要，然本法僅於民國 91 年修正部分條文，為符合現代引

水實際現況，爰擬具「引水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許智傑  邱志偉   

連署人：陳素月  蔡易餘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黃世杰  黃秀芳  何欣純  羅美玲  吳琪銘  

鍾佳濱  沈發惠  林楚茵  林宜瑾  吳玉琴  

王美惠  蔡培慧  陳培瑜  湯蕙禎  林俊憲  

陳靜敏  賴品妤  李昆澤  林靜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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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水法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強制引水對於下列中

華民國船舶不適用之： 

一、軍事建制之艦艇。 

二、公務船舶。 

三、總噸位未滿一千之船

舶。 

四、其他經航政機關核准之

國內航線或引水區域工程

用之船舶。 

前項第四款之核准辦法

，由當地航政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之。 

總噸位未滿一千之非中

華民國遊艇或總噸位未滿五

百之其他非中華民國船舶準

用第一項規定。 

第六條 強制引水對於左列中

華民國船舶不適用之： 

一、軍艦。 

二、公務船舶。 

三、引水船。 

四、未滿一千總噸之船舶。 

五、渡輪。 

六、遊艇。 

七、其他經當地航政主管機

關核准之國內航線或港區

工程用之船舶。 

前項第七款之核准辦法

，由當地航政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交通部核定之。 

未滿五百總噸之非中華

民國船舶準用第一項規定。 

一、第一項序文依法制體例

修正，並配合船舶法修正文

字。 

二、原第三款引水船為公務船

舶，故刪除；原第五款與第

六款併入修正條文第三款予

以規範。 

三、為配合國家推動遊艇觀光

政策及減少沿岸海域生態環

境與海岸觀光影響等，修正

強制引水不適用之項目，又

比照我國船舶總噸位條件，

爰放寬非中華民國遊艇不適

用強制引水規定。 

 


